开评标录像拷贝管理制度

一、代理机构应于项目结束后15日内拷走录像。若未及时拷走，后果由代理机构自行承担。 
二、代理机构申请拷贝录像时，应当提交加盖本单位公章的《拷贝开评标录像相关事宜授权函》，并附经办人本人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。 
三、网络技术科工作人员在收到申请材料之后，要当日完成拷贝并登记拷贝台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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